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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GB/T32065《海洋仪器环境试验方法》分为17个部分:
———第1部分:总则;
———第2部分:低温试验;
———第3部分:低温贮存试验;
———第4部分:高温试验;
———第5部分:高温贮存试验;
———第6部分:恒定湿热试验;
———第7部分:交变湿热试验;
———第8部分:温度变化试验;
———第9部分:长霉试验;
———第10部分:盐雾试验;
———第11部分:冲击试验;
———第12部分:碰撞试验;
———第13部分:倾斜和摇摆试验;
———第14部分:振动试验;
———第15部分:水压试验;
———第16部分:海水腐蚀试验;
———第17部分:温度-湿度-振动综合试验。
本部分为GB/T32065的第4部分。
本部分按照GB/T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。
本部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SAC/TC283)归口。
本部分起草单位: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。
本部分主要起草人:孔维轩、张强、杨哲玲、隋军、庞永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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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仪器环境试验方法
第4部分:高温试验

1 范围

GB/T32065的本部分规定了海洋仪器高温试验的试验要求、试验过程和相关信息。
本部分用于考核或确定海洋仪器在高温环境条件下使用的适应性,也可作为其零部件和组件的低

温环境试验的参考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32065.1—2015 海洋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第1部分:总则

3 试验要求

3.1 一般要求

海洋仪器高温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、试验样品安装、试验温度稳定、试验中断处理等应分别按照

GB/T32065.1—2015中4.2、6.1、6.2和第7章的规定进行。

3.2 试验设备和试验准备

3.2.1 试验设备应符合GB/T32065.1—2015中第5章的规定。

3.2.2 试验时,试验样品应尽可能的靠近试验箱(室)的中央,其任何表面与对应的试验箱(室)壁间的

最小距离应大于15cm,且试验箱(室)内的风速应不大于1.7m/s。

3.2.3 若安装架或连接件与试验样品一起试验,则试验样品体积中应包括其体积。当多个试验样品一

起试验时,应确保试验样品不会互相干扰。

3.2.4 试验样品在试验箱(室)内应不受任何发热和冷却元件的直接辐射。

3.2.5 试验箱(室)内的水蒸气不超过20g/m3(相当于35℃时50%的相对湿度)。当试验温度低于

35℃ 时,相对湿度不应超过50%。

3.3 试验温度

除另有规定外,海洋仪器高温试验温度应从下列规定中选取:

a) (40±2)℃;

b) (50±2)℃;

c) (60±2)℃;

d) 海洋仪器使用环境的最高温度。

3.4 持续时间

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后至少持续2h,或按相关规范(例如:产品标准、试验大纲或试验合同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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